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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封面
	同类工程业绩情况
	提供近10年（2014年1月1日起-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）投标人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对标房建精装修项目业绩（业绩提供4-6项，若所提供业绩超过6项，统计时只计取前6项业绩）
证明材料：
提供中标通知书、合同关键页（应包括封面、施工范围、合同额、盖章页）和竣工验收证明（关键页）等。

	项目经理业绩
	提供近10年（2014年1月1日起-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）投标人项目经理自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已完工精装修项目业绩（业绩提供3项，若所提供业绩超过3项，统计时只计取前3项业绩）
证明材料：
提供中标通知书、合同关键页（应包括封面、施工范围、项目负责人名称页、合同额、盖章页）和竣工验收证明（关键页）。
如合同无法证明其为项目负责人的，需提供业主证明等其他证明资料。

	投标人获奖情况
	提供近8年（2016年1月1日起-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）投标人获奖房建精装修项目（提供4-6项，若所提供超过6项，统计时只计取前6项）
证明材料：
以获奖时间为准，提供获奖证书扫描件。

	投标人公司财务状况证明文件
	提供近2年公司年度审计报告书


